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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重庆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 

《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施 

意见》相关问题的说明 
 

2020 年 4 月 20 日，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根据国务院扶贫开

发领导小组《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开发﹝2020﹞6 号），印发了《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

的实施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意见》）（渝扶组发〔2020〕10 号），

现就《实施意见》中有关问题说明如下： 

一、监测对象 

主要是指建档立卡已脱贫但不稳定户，即脱贫不稳定户，收

入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边缘户，即非建档立卡农户中的边缘

易致贫户。《实施意见》中的监测对象，对接、覆盖 2019 年“脱

贫监测户”和“边缘户”，对 2019 年已纳入“两摸底”监测对象

的，不重新识别，保留在全国扶贫信息系统中实行动态管理。监

测对象不包括建档立卡未脱贫户。 

二、收入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边缘户 

主要是指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 1.5 倍(重庆市

2020 年执行人均纯收入 6000 元)左右的家庭（含因病、因残、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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灾、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引发的刚性支出明显超过上年度收入

和收入大幅缩减的家庭）。 

三、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

主要是指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复工复产，影响就业务工或产

业发展，甚至感染新冠肺炎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和一般农户。 

四、动态管理 

主要是指监测对象的识别、帮扶、标注和人口的自然变更（含

自然增加、自然减少），不作退出操作。 

五、收入核算 

监测对象为“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 1.5 倍左右”，

我们一直执行的识别和脱贫退出收入标准都是指“人均纯收入”。

经请示国办信息中心领导，明确对“人均可支配收入”作淡化处

理，重点放在低于国家扶贫标准 1.5 倍上。结合我市实际，2020

年监测对象收入标准执行人均纯收入 6000 元左右。 

六、监测对象规模 

监测对象规模以区（县）为单位总量控制，一般为 2014 年建

档立卡人口总数的 5％左右（包括去年识别的脱贫监测户（人口）

和边缘户（人口）。 

七、建档立卡 

监测对象掉入贫困标准以下的，要坚持实事求是，直接按建

档立卡标准、程序开展识别，录入“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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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数据比对 

以行业部门提供的数据为准，尽量从后台提取数据，减少不

必要的填表报数，切实减轻基层负担。 

九、监测周期 

监测责任人每周不少于 1 次通过“渝扶贫 APP”采集信息到

重庆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（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特殊情况可以

采取电话走访），每月 5-10 日，市级开展一次上月信息监测比对，

并动态更新全国扶贫信息系统中的相关信息。 

此说明只适用《重庆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建立防止返贫

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，如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扶贫办

相关规定有歧义的，以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扶贫办相关规定为

准。 

 

 

重庆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 

2020 年 4 月 23 日 

 


